不动产登记+公证 为民服务新思路

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，加快推进不动产登记与公证领域“一次办好”改革,提升便民利民服务能力和水平，周村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与周村区公证处开展业务联办，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，提供继承公证服务，群众无需缴纳任何公证费用。此举不仅提高了不动产登记服务质量，保障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，同时也降低了不动产继承转移登记费用成本，保障了登记工作的准确性，让群众切实得到实惠，树立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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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区通过“互联网+不动产登记”平台的大数据共享，以不动产统一登记系统为依托，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实现公证与不动产登记业务联办。联办业务开展前，申请人需先到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业务，后持继承公证书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不动产继承转移登记。业务联办后，申请人可直接到不动产登记窗口申请继承登记，经不动产工作人员审核，符合联办条件的，不动产登记部门将继承业务传递单发送至公证处。申请人在办理继承公证业务的同时申请不动产转移登记，真正实现“让数据多跑路，群众少跑腿”。自2021年3月开展这项业务以来，共办理继承登记286宗，每笔业务平均为群众节约办理时间3个工作日，累计为群众节约不动产继承费用约68万元。

[image: image2.jpg]136 BS 4 i@ /NE 8 O I37TEERENAEED 12

—
-
-
- q
—
C—
=
—
-
-
. 7
4 [ ]|
X L
i /53
e




此项举措是周村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围绕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主题，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的重要探索，为群众解决了愁难急盼的来回奔波和不动产继承成本高的难题，切实让办事群众在业务联办服务中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，为突出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服务理念开辟了新思路。

